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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670067006700670 号号号号    

    

关于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二次监管问询函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及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的事后

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

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根据公司回函，联营企业伊霖化工、巨鹏新能源未能提供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年审会计师未能对上述联营企业财务报表

进行审核，无法就上述公司的财务数据、资产减值、资金支出等发

表意见，也无法就公司在投资上述联营企业过程中，是否存在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发表意见。请会计师补

充说明：（1）前期未能获得两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原因，目前

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2）截至目前是否已经获得伊霖化工、

巨鹏新能源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是否可以与联营企业年审

注册会计师就重大资产性质及期末价值计量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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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沟通，如是，请会计师补充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核查上述

问题中涉及的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3）如根据目前审计计划和

审计程序，相关资产审计仍然受限，请会计师提出并执行替代程序，

逐项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公司回函，公司对伊霖化工共出资 1.7 亿元，其他股东

对伊霖化工合计出资 6545 万元，公司实缴出资占比为 72.2%；公司

对巨鹏新能源出资 2500 万元，其他股东未向巨鹏新能源实际出资，

公司实缴出资占比为 100%。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其他股东

分别向伊霖化工和巨鹏新能源派出的董事和高管人数，实际参与两

公司经营和决策事项的情况，包括管理层决策、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等；（2）目前的出资结构情况下，公司是否已经实际承担

了伊霖化工和巨鹏新能源生产经营的大部分风险和收益；（3）结合

公司对伊霖化工和巨鹏新能源的实际出资比例及参与决策情况，说

明公司是否能对两家公司形成控制，是否应当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目前公司对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

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公司回函，伊霖化工 2019 年末在建工程主要为 20 万吨/

年合成气制乙二醇项目，期末余额为 2569.94 万元，因乙二醇市场

急剧变化，价格大幅下跌，导致项目停工超过三个月。公司披露称，

因目前商讨新的意向性项目甲醇和 DMC，主要设备与乙二醇项目具有

很大的通用性，无需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公司同时披露，2018 年

11 月以来项目停止，其他股东未出资到位，目前还在商讨新项目方

向。伊霖化工期末账面预付款项金额为 9842.35 万元，主要为采购



 

设备和工程物资的预付款

展，目前是否有实质性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规划

内容；（2）伊霖化工在建工程中可与

况，包括资产名称、账面价值

与新项目通用资产相关的款项金额

明未来是否继续推进相关工程建设及后续预付款项的安排

合伊霖化工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

程，并结合目前新项目讨论进展

是否充分；（5）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

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请你公司于 2020

12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修订和披露。  

 

 

 
 
 
 
 
 
 
 
 
 
 

                                    

设备和工程物资的预付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的项目

目前是否有实质性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规划，如有，

伊霖化工在建工程中可与甲醇和 DMC 项目通用的资产情

账面价值、目前建设进度等；（3）

与新项目通用资产相关的款项金额，并结合新项目的商讨进展

明未来是否继续推进相关工程建设及后续预付款项的安排

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说明在建工程减值测试的具体过

并结合目前新项目讨论进展，说明在建项目不计提减值的依据

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无法披露的原因。 

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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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项目商讨进

，请披露相关

项目通用的资产情

）预付款项中

并结合新项目的商讨进展，说

明未来是否继续推进相关工程建设及后续预付款项的安排；（4）结

说明在建工程减值测试的具体过

说明在建项目不计提减值的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因确实不便

于 2020 年 6 月

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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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